附件1
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责令改正通知书
玉市监责改〔2025〕12号

玉林市华林有线电视工程开发公司等26户企业：
经查，你单位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在2025年12月31日前改正。
（改正内容及要求：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修复失信记录。）
（逾期不改的，本局将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吊销你单位营业执照。）
如对本责令改正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玉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1.《玉林市华林有线电视工程开发公司等26户企业名单》

联 系 人：伍敏、李科俊
联系电话：0775-2672860
联系地址：玉林市秀水路2号东城经典 I I # 写字楼9楼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玉东分局执法稽查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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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20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